附件1 

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生产经营主体申请条件
1、 规模化程度高

申请单位应为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、示范合作社和示范家庭农场等规模化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。

2、 质量管理基础好

申请单位应具备良好的质量管理能力，产品品质好、市场认可度高。申请单位通过相关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如良好农业规范、有机农产品、绿色食品等；或属于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产品主要生产经营主体；或纳入全国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系（CAQS- GAP）试点生产经营主体。

3、 科普服务能力强

申请单位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健康科普工作，具备开展科普工作的基础，具备业务技术能力强的技术专家（人员），具备较好的培训宣传、展示展览、参观体验条件。

